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關連交易

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進行資產置換

董事會公佈，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於2015年6月25日訂立資產置換協
議。根據該協議，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擬進行部分資產置換。

於本公告日期，中鋁山東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鋁公司為本公司的
控股股東。山東鋁業作為中鋁公司的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此，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訂立資產置換協議構成本公司於香港
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

資產置換同時涉及本公司的收購和出售事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相
關要求，本公司參照收購及出售事項兩者規模測試百分比較高者來分
類資產置換交易，並根據該分類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由於
就資產置換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
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高於0.1%，但低於5%，故交易須遵守香港上
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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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董事會公佈，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於2015年6月25日訂立資產置換協
議。根據該協議，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擬進行部分資產置換。

2. 資產置換協議

2.1 日期

2015年6月25日

2.2 訂約方

(1) 中鋁山東，作為轉讓方和受讓方；及

(2) 山東鋁業，作為轉讓方和受讓方

2.3 擬置出資產與擬置入資產

(1) 中鋁山東置出資產（即山東鋁業置入資產）包括：中鋁山東電
解鋁廠除電解鋁生產線外的資產（主要為炭素資產）、鋁加工
廠、醫院病房樓資產及相關負債（「擬置出資產」）；

(2) 中鋁山東置入資產（即山東鋁業置出資產）為山東鋁業拜耳
法生產線相關資產及負債（「擬置入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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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對價及對價支付

雙方同意以中同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出具的《資產評估報
告》（「資產評估報告」）所列載相關資產的淨資產評估值（評估基準
日為2015年4月30日）為擬置出資產和擬置入資產的對價。具體而
言，擬置出資產的對價為人民幣 2.88億元，擬置入資產的對價為
人民幣4.73億元，價值差額為人民幣1.85億元，經雙方協商，中鋁
山東以現金支付。訂約雙方經協商後已同意資產置換的交割日
為參考日期（「參考日期」）。參考日期之前產生的損益及資產的變
化歸原資產所有人所有，參考日期之後產生的損益由置換後資
產所有人所有。

2.5 資產置換交割

中鋁山東向山東鋁業交付擬置出資產，以及山東鋁業向中鋁山
東交付擬置入資產的日期為同一天（「交割日」）。初步約定交割日
不晚於2015年12月31日，最終由交易各方協商確定。

2.6 生效條件

資產置換協議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蓋
章之日起生效。

3. 交易的理由及益處

通過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的資產置換，有利於理順資產管理關係，
盤活存量資產，提升本公司的整體競爭能力，符合本公司的發展戰
略。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資產置換協議項下交易乃按一般
商務條款進行，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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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交易標的的資料

4.1 有關擬置入資產的資料

(1) 有關山東鋁業拜耳法生產線的資料

2006年，山東鋁業建設 30萬噸拜耳法氧化鋁項目，2010年擴
建4台種分槽，之後經過對該系統的不斷改造和完善，現已
具備年產50萬噸拜耳法氧化鋁的生產能力。為統一協調管
理，2008年中國鋁業山東分公司（中鋁山東的前身）與山東鋁
業簽訂《合作加工氧化鋁生產協議》。按協議約定，中國鋁業
山東分公司用山東鋁業拜耳法生產線加工生產氧化鋁，產
量歸中國鋁業山東分公司，中國鋁業山東分公司向山東鋁
業支付加工費。截至2015年4月30日，山東鋁業拜耳法氧化鋁
生產系統資產賬面原值71,682.11萬元，淨值35,811.37萬元。

根據山東鋁業按照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山東鋁
業拜耳法生產線涉及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
前及之後）載列如下：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淨
利潤 –3,437 –5,536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淨
利潤 –3,437 –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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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關擬置出資產的資料

(1) 有關中鋁山東電解鋁廠除電解鋁生產線外的資產（主要為炭

素資產）的資料

電解生產線指電解一、二、三車間以及服務於電解生產的動
力、組裝設施。中鋁山東電解鋁廠除電解生產線外資產（主
要為炭素資產）獨立於中鋁山東其他生產線，可獨立組織生
產經營。由於中鋁山東電解鋁生產線已於2013年全部實施關
停，作為原電解配套的碳素生產線現主要用於對外銷售，年
產能4.5萬噸。截至2015年4月30日，生產線固定資產淨額2,077

萬元，流動資產9,052萬元，資產淨額 11,129萬元。

根據中鋁山東按照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中鋁山
東電解鋁廠除電解生產線外資產涉及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
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載列如下：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淨
利潤 –1,466 –1,342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淨
利潤 –1,46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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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中鋁山東鋁加工廠的資料

鋁加工廠主營業務為鋁型材生產，年產能1萬噸，截至2015年
4月30日，固定資產淨額2,296萬元，流動資產3,363萬元，負債
1,051萬元，淨資產4,608萬元。

根據中鋁山東按照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鋁加工
廠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載列如
下：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淨
利潤 –192 –274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淨
利潤 –192 –274

(3) 有關醫院病房樓的資料

山東鋁業醫院病房樓為中鋁山東資產，資產淨額2,586萬元。

根據中鋁山東按照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醫院病
房樓涉及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
載列如下：

截至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萬元）（人民幣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
的淨利潤 –68 –68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
的淨利潤 –6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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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鋁山東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鋁公司為本公司
的控股股東。山東鋁業作為中鋁公司的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因此，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訂立資產置換協議構成本公司
於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

資產置換同時涉及本公司的收購和出售事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
相關要求，本公司參照收購及出售事項兩者規模測試百分比較高者
來分類資產置換交易，並根據該分類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由於就資產置換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高於0.1%，但低於5%，故交易須遵守
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有關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鑒於本公司董事葛紅林先生、羅建川先生及劉才明先生同時在中鋁
公司任職，彼等就批准資產置換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除
上文所述者外，概無董事於資產置換協議項下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
權益，故並無其他董事就該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

6. 一般資料

6.1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香港
聯交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其美國存託憑證在紐約證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集團主要從事鋁土礦的開採，氧化鋁、原鋁的生產、銷售，煤
炭、鐵礦石業務經營及其他有色金屬產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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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有關中鋁山東的資料

中鋁山東為於2015年1月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主要從事氧化鋁系列產品、建築鋁型材、鋁錠、碳素製
品、蒸壓粉煤灰磚、工業水電汽生產、銷售，工業電生產；機械
設備、備件、非標設備銷售、安裝、檢修，電訊通訊儀器、測控儀
器安裝、銷售，自動測量控制網絡、軟件系統設計、安裝、調試；
氧化鋁系列產品的技術開發、服務，赤泥綜合利用產品研發；赤
泥選鐵分砂；飲用水、辦公自動化設備、儀器儀錶、煤炭、化工產
品及原料、建築材料、陶瓷及陶瓷原料、耐火材料、電工器材、
五金、機電產品、閥門、濾袋、橡膠橡塑製品、爐料、標準件、赤
泥、鐵精粉、高鐵砂銷售；貨物倉儲及場地裝卸服務、貨物、技術
進出口。

6.3 有關山東鋁業的資料

山東鋁業為於1954年7月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主要從事偏釩酸銨、氫氧化鈉溶液、鹽酸、液氯、次氯酸
鈉、氫氣、硫酸生產、銷售；鋁、氧化鋁、鎵、化學品氧化鋁、碳素
製品、水泥、熟料、防水保溫材料、砼、有色金屬釩、鉬、鎳、釩酸
鈉生產、銷售；機電設備安裝及檢測修；機械加工；非標準設備
製造；工業與民用建築安裝；貨物及技術進出口；物業管理；場
地、房屋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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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𢑥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的內資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美國存託股份」 指 由紐約梅隆銀行作為存託銀行發行、在紐
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國存託股份，每一
存託股份代表 25股H股的所有權；

「資產置換協議」 指 中鋁山東與山東鋁業於2015年6月25日訂立
之資產置換協議，根據該協議，中鋁山東與
山東鋁業擬進行部分資產置換；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鋁山東」 指 中鋁山東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司
全資子公司；

「中鋁公司」 指 中國鋁業公司，一家國有獨資公司，為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於 2015年6月15日直接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33.10%；

「本公司」 指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H股及美國
存託股份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香港聯
交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下相同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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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
境外上市外資股，該等股份於香港聯交所
上市並以港元認購；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山東鋁業」 指 山東鋁業公司，於本公告日為中鋁公司的
全資子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波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葛紅林先生、羅建川先生、
劉祥民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馬時亨先生、陳麗潔女士及胡式海先生。

* 僅供識別


